
教务〔2024〕38 号

关于申报 2024 年校级一流课程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我校一流课程建设，结合工作实际，现对我校一流工作

申报工作安排如下：

一、申报类型

本次申报类型包括线上一流课程、线下一流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一

流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和社会实践一流课程五种类型。各类

课程申报人要严格遵循附件 1 所列出的五类一流课程申报要求，逐条对

照，认真落实，确保申报课程符合要求。

二、申报流程

（一）各教学单位推荐申报 2024 年校级一流课程。

（二）学校评审确定 2024 年校级一流课程。

三、申报要求

（一）所申报的课程须为学校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且设置学分的本科课

程，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以及通识

课等独立设置的本科理论课程、实验课程和社会实践课程等。



（二）各教学单位要充分挖掘各自的教学特色，鼓励教师积极申报。

设置专业的教学系（院）每专业至少推荐 1 门专业课程，不设置专业的公

共教学单位至少推荐 1 门公共课程；承担公共课教学的教学系（院）在推

荐专业课的基础上需至少推荐 1 门公共课程。

（三）申报线上、线下、线上线下混合式、社会实践一流课程四类课

程须于2024年8月31日前至少经过两个学期或两个教学周期的建设和完

善，取得实质性改革成效，具有鲜明特色、良好的教学效果，并承诺认定

后将持续改进。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采用在线方式进行授课的线下课

程、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如符合教改设计理念并取得预期效果，可视为

完成一个教学周期。

（四）申报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应为高校开展实验教学的基本单

元，符合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要求。凡涉及国家保密要求的项目

均不能申报。

申报课程应支撑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纳入本专业教学计划，至少满足

2 个课时的实验教学需求，学生实际参与的交互性实验操作步骤须不少于

10 步，原则上不少于两个学期的实际教学应用。

申报课程的实验教学设计须具有原创性。仅拥有实验软件系统使用权

的课程，或者购买实验软件系统使用的，不在申报范围内。

学校对参加申报实验课程全部内容独有或共有著作权，课程负责人要

确保课程内容及使用课程内容的行为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共有



著作权的课程须经全部共有方同意，在课程获得认定后可按照相关规定进

行免费共享及进行其他符合课程需求的使用。

（五）课程负责人须为我校正式聘用的教师，课程负责人只能参与一

门课程的申报工作，已认定为校级一流课程的第一负责教师不得再次牵头

申报。

四、申报材料及提交

（一）《山西省一流课程申报书》（附件 2，申报书应与附件材料合

并为 1 个文档），申报书须加盖各教学单位公章，申报书和附件材料按课

程装订成册，一式三份。

（二）线上课程需单独提供：《课程数据信息表》（附件 3）。

（三）线下、线上线下混合式、社会实践一流课程需单独提供：课程

负责人的 10 分钟“说课”视频和 40 分钟课堂或实践教学实录视频等。

（四）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需单独提供：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

程简介视频、教学引导视频等。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仅需提交电子版材

料，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简介视频及教学引导视频技术要求见附件

5。

（五）按单位填写一流课程汇总表（附件 4）（加盖教学单位行政公

章）。

（六）按课程提交基层党组织对课程的政治审查材料（加盖教学单位

党支部公章，不设置专业的公共教学单位可加盖行政公章）。



以上申报材料（一）、（二）、（五）、（六）报送教务部教学运行

科（崇学楼 A114 室）；（一）—（六）电子版材料（数据文件和加盖公

章后的扫描件）用压缩软件压缩后通过钉钉发送给闫培哲（一门课程一个

压缩包，压缩包命名：单位名称+课程申报类型+课程名称）；以上所有

材料须于 2024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五）17：00 前完成上报，逾期不予受

理。

五、工作要求

（一）各教学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申报工作，要组织专门会议研究部

署落实本单位一流课程推荐申报工作，按照本通知要求，高质量、按时完

成推荐申报工作。

（二）各教学单位要对申报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活动进行全面核查，确

保合法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附件 1：一流课程申报要求.doc

附件 2：山西省一流课程申报书.zip

附件 3：线上课程课程数据信息表.docx

附件 4：一流课程汇总表.docx

附件 5：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简介视频及教学引导视频技术要

求.docx

以上附件请从教务部网站下载。



教务部

2024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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